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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6/2021_2022__E5_B9_BF_

E4_B8_9C_E4_B8_80_E7_c54_646354.htm 关于加强考生申请复

核考试成绩管理问题的通知 为进一步加强考生申请复核考试

成绩的管理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各类全国专业技

术资格、执（职）业资格、职称外语等考试的成绩，均经国

家人事部核定并批准，省人事厅（或授权省专业技术人员考

试中心）按规定的程序及方式向考生和社会公布。 二、考生

如对本人的考试成绩有异议要求复核的，应在考试合格标准

公布（以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资格中心信息网公布时间为准

）之日起一个月内办理核查手续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三、 核查

范围仅限于：（1）主观题试卷。卷面有无漏评，分数的计算

、合分、登分是否有误，对主观题评分标准掌握上的异议不

属于核查范围；（2）客观题（答题卡作答）无考试成绩的；

（3）违纪、违规、异常记录的。 四、申请手续： 1、考生向

省专业资格考试中心机构递交书面申请，填写《广东省 年 考

试成绩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）一式一份（样式附

后）； 2、《申请表》经所在单位审核盖章后交省专业资格

考试中心。 五、试卷在省评卷的，省考试中心在收到《申请

表》后，在网站公布合格标准日期后60天内给予答复；试卷

由国家统一评卷的，报人事部考试中心核查，并由省资格考

试中心得到回复后即予答复。 附件：#0000ff>广东省 ______ 

年 __________ 考试成绩 复核申请表(点击此处下载) 广东省专

业资格考试中心二○○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#0000ff>2011年一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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